高校干部违规违纪警示教育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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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能否落到实处，领导干部的示范和带头作用至关重要。高校领导干部应当自觉做廉洁自律的表率，自觉严守党章党规党纪，敬畏组织、敬畏党纪，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严格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特编辑高校常见风险点引发的违规违纪真实案例，用于本周三警示教育专题学习内容，仅供学习和参考。
一、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1.长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高长城用公款支付旅游补助费用问题。2013年7月下旬，高长城组织长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园林学院30名教职工及8名家属赴省外旅游。2014年12月，学院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决定，按照每人500元标准，用公款支付旅游补助费用1.5万元。高长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用公款支付的旅游补助费用全额退还。
2.吉林化工学院工会原主席王坚、原财务处长刘文彦组织公款旅游并报销相关费用问题。2014年暑假期间，王坚组织学院77名教职工到长白山景区旅游，共发生景区门票和车票费用1.66万元，经由刘文彦签批报销。王坚、刘文彦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规报销费用全额退还。
3.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王西科公车私用、违规领取补贴等问题。据陕西省纪委2017年9月14日消息，陕西省纪委对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王西科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王西科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车私用；违反廉洁纪律，违规领取和使用招生用车补助油票、以无实质内容的校园参观活动为名领取出差补助。王西科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顶风违纪。鉴于其在组织审查期间能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主动退还违纪资金，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王西科党内警告处分。
二、招生、采购、基建领域受贿
1.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受贿。2013年11月27日，蔡荣生接受纪检部门调查，2015年10月南京市中级人员法院受理蔡荣生受贿案。根据检察院指控，2005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蔡荣生利用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永华香港集团董事长王某等人的请托，在招录考生、调整专业等事项上为王某之女等44名学生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王某等30人给予的财物共计2330.8074万元。
2.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胡铁辉受贿。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5年12月7日信息，经教育部党组、湖南省委批准，湖南省纪委、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对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胡铁辉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胡铁辉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担任湖南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南大学副校长的职务便利，在工程建设、药品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受贿犯罪。
胡铁辉身为高等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本应为人师表，遵纪守法，却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规矩，且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湖南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胡铁辉开除党籍处分。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教育部决定给予胡铁辉行政开除处分。此前，对胡铁辉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三、小金库、科研经费问题
1.北京邮电大学套取科研经费设“小金库”涉280余万。经查，自2003年起，特别是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北邮有关部门及科研人员通过列支会议费、餐费、住宿费等方式，将套取资金（主要为科研经费）支付到北邮科技酒店，用于有关支出，结余资金形成“小金库”，涉及资金达到280余万元，造成国家和学校资金流失，严重违反工作纪律、财经纪律和廉洁纪律。
该校出现大范围违规违纪问题，既反映了学校监管工作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制度执行不到位，也反映了学校对党员干部教育、监督、管理不严格，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最终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北邮党委常委、副校长杨放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北邮党委常委、委员、副校长职务。给予党委书记王亚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晞党内警告处分。
2.浙江大学陈英旭教授贪污近千万课题经费问题。陈英旭教授是中国水环境治理领域的知名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案发前，他担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水环境研究院院长。其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浙江省副主任委员，担任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英旭的出事，源于他2008年正式接手的“太湖流域苕溪面源污染河流综合整治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以下简称“苕溪课题”)。“苕溪课题”隶属于迄今为止我国资金投入总量最大的环境科研项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水专项”)，作为国内水污染领域专家的陈英旭拿下的“苕溪课题”是水专项“十一五”课题中的“太湖富营养化控制与治理技术及示范工程”。“苕溪课题”总经费高达3.135亿元，其中国家拨付经费1.0544亿元。
2008年8月至2011年12月，陈英旭用自己课题总负责人的身份，将关联公司列为课题外协单位，再通过授意关联公司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2010年11月至2011年5月，被告人陈英旭授意其学生杨尚源、梁志伟多次采用编造虚假技术服务合同、开具虚假发票等手段，将金赞芳课题组专项科研经费套现，非法占为己有。陈英旭将高博公司、波易公司列入课题外协单位，并通过浙江大学水专项账户将专项科研经费划入其实际控制的高博公司、波易公司。2009年12月至2011年12月，陈英旭在没有完成相关科研活动的前提下，授意杨尚源、王云龙等人以开具虚假发票、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划入高博、波易公司的专项科研经费冲账套取，非法占为己有。
2014年1月7日下午两点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对浙江大学教授陈英旭进行宣判，认定其贪污945万余元，以犯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
3.农业大学工程院士李宁以套取科研经费、贪污问题。2014年5月，根据监察部驻教育部监察局的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将审计署审计发现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涉嫌职务犯罪线索指定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查办。2014年6月，吉林省检察机关以涉嫌贪污犯罪对李宁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经查，李宁利用职务便利，以虚假发票和事项套取科研经费转入本人控制公司方式，先后涉嫌贪污公款2000余万元。
4.安徽理工大学能源与安全学院教授何启林虚报冒领科研经费问题。2012年至2014年，何启林未将企业支付的横向科研项目款项转入学校财务，直接交厂家用以预付材料购置款，造成资金风险。2011年至2013年，何启林以多种名义，从科研经费中列支“学生助研补助费”，虚报冒领科研劳务性费用，向审计人员提供了与事实不符的说明材料。安徽理工大学研究决定，给予何启林降低岗位等级(教授三级降为讲师八级)处分。
5.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茶叶系主任、教授李立祥涉嫌虚列支出转移并侵占科研项目经费问题。李立祥2012年在科研经费支出中虚构材料采购事项，将科研项目33.26万元分批从安徽农业大学账户转移到与其合作企业的账户，套取科研经费20万元，违反有关规定。鉴于李立祥能配合调查，主动退回全部款项，安徽农业大学研究决定给予李立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过处分，免去系主任职务。
四、其他违纪问题
1.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党委原副书记高楚元被开除党籍。据湖北省纪委2016年12月22日消息，经湖北省委批准，湖北省纪委对湖北省第二师范学院党委原副书记高楚元的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高楚元违反组织纪律，在职务晋升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违规经商办企业；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生产经营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高楚元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党的十八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湖北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湖北省委常委会议批准，决定给予高楚元开除党籍处分；由湖北省监察厅报湖北省政府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牡丹江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林韧卒被开除党籍
据黑龙江省纪委2017年10月9日消息，经黑龙江省委批准，黑龙江省纪委对牡丹江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林韧卒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林韧卒违反政治纪律，隐匿违纪所得，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教师聘用、干部任用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和消费卡，向领导干部赠送礼金；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教学设备采购、合作办学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犯罪。
林韧卒身为高等院校的党员领导干部，本应为人师表，遵纪守法，但其理想信念丧失，党性观念和法纪意识淡漠，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搞权钱交易，大肆敛财，道德败坏，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仍不收敛、不收手，严重损害了教育系统形象，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林韧卒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察厅报省政府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